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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本會之組織應以法律定之，爰擬具「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草案。二、為配

合國防建軍，提升國防戰力，及使國軍致力戰訓本務，退輔會將承接國防部遺族照顧及退除給付

業務，擴大服務照顧對象及範疇。 

草案內容包括：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權限職掌；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與

委員之員額及遴派權責；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等；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至於「榮民總醫院組織通則」草案，係退輔會依據基準法第 3 條第 3 款規定將部分退除役官

兵之就醫、保健、長期照護權限及職掌劃出，以達成設立各地區榮民總醫院之目的，爰依基準法

第 16 條第 2 項準用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5 條第 1 項及第 7 條規定，擬具「榮民總醫院組織

通則」草案。 

如果這兩個法案能夠通過，將可發揮業務統合功能，提升整體行政效率。以上補充說明，敬

請各位同仁指教，謝謝。 

主席：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3 次會討論事項第 7 案行政院函請審議「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及「榮民總醫院組織通則草案」擬請院會交黨團協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八案。 

八、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江惠貞等 17 人擬具「民法

第八百零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廖正井等 18 人擬具「民法第八百

零五條條文修正」、委員吳育昇等 22 人擬具「民法第八百零五條之一

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蔣乃辛等 20 人擬具「民法第八百零五條及第八

百零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1、1、1 會期第 5、

7、8、9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1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14300227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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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江惠貞等 17 人擬具「民法第八百零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廖正井等

18 人擬具「民法第八百零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育昇等 22 人擬具「民法第八百零五

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蔣乃辛等 20 人擬具「民法第八百零五條及第八百零五條之一

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4 月 11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0501 號函、101 年 4 月 25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0926 號函、101 年 5 月 2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1108 號函及 101 年 5 月 8 日台立議字

第 1010701337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併案審查委員江惠貞等 17 人擬具「民法第八百零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廖正井等 18 人擬具

「民法第八百零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育昇等 22 人擬具「民法第八百零五條之一條文修

正草案」及委員蔣乃辛等 20 人擬具「民法第八百零五條及第八百零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 101 年 5 月 9 日（星期三）召開全體委員會議，併案審查上開法案；

由本會廖召集委員正井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法務部常務次長陳明堂

亦應邀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提案要旨： 

一、委員江惠貞等提案：（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一)自古以來，台灣人的美德就是拾金不昧，撿到遺失物完全歸還，且不收取任何報酬

，是我國最崇高的道德理想，但理想與現實間總有差異，因為現行法律，讓民眾有

撿到東西要向遺失者索取報酬之想法，此乃與我國的道德情感上有所悖離。 

(二)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標準，本法原始的立法目的是因撿取遺失物後，因為必須管理遺

失物或有獎勵性質，設置拾得人可向遺失人索取三成報酬之規定立法目的良好，但

卻被有心人士作為斂財之條款，或不愉快的追討經驗，在未受有報酬之前行使留置

權，使遺失人在有重大情事之用時，窒礙難行。 

(三)法律是用來解決事情之爭端，並非創造紛爭，本條款在解釋論上，亦有學者主張，

所謂求償拾得物的三成報酬，並非一律以三成論，並須審酌拾得人對於遺失物之管

理方式，來訂其數額，但僅以三成為最高數額，但在民眾間，難免還是對本條款會

有誤解，為減少紛爭，特擬具「民法第八百零五條修正草案」，避免法律成為民眾

所言 之恐龍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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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員廖正井等提案：（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民法第八百零五條所定遺失物之「拾得人」於受領權之人認領遺失物時，得請求其

物財產上價值十分之三；其不具有財產上價值者，亦得請求相當之報酬。基於拾得他人

遺失物，原即應「物歸原主」，本條第一項已訂定補償相關費用後，「應」將其物返還

之，故請求報酬應屬例外。近年來多次發生拾得人強要報酬爭議，造成失主陷入困境，

例如學生註冊費或醫療費等遺失，且拾獲貴重物品在未送達警局前逕通知失主償付 30%

報酬始可取回，亦有侵占勒索爭議，爰建議明定得請求報酬的情形，即須將拾得物交存

於警察或自治機關者，始得請求報酬，並配合規範報酬未達成協議前，留置於交付之警

察或自治機關，以杜爭議。 

三、委員吳育昇等提案：（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一)現行民法第八百零五條第四項明訂：「拾得人得請求報酬。但不得超過其物財產上

價值十分之三……得請求報酬之拾得人，在其費用或報酬未受清償前，就該遺失物

有留置權」，希望鼓勵民眾能夠拾金不昧，物歸原主。 

(二)但隨著社會變遷，功利比率上升、道德下降，學校品德教育不易落實，家庭教育功

能式微，民眾容易著眼功利色彩，只問行使留置權違法與否，而忽略此舉是否「道

德」之情形屢屢發生。 

(三)為避免「社會救助法」所扶助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遭受急難或災害者，以及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所稱之特殊境遇家庭者等弱勢民眾，因拾得人主張報酬

請求權及留置權，而造成生活困頓無依，爰擬具修訂民法第八百零五條之一，有受

領權之人為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者，拾得人不得主張報酬請求權。 

四、委員蔣乃辛等提案：（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一)民法第八百零五條對遺失物請求報酬的規定，當初立法意旨就是鼓勵拾獲者將遺失

物交還失主，以讓失主更有機會找回失物為出發點；但當初的立法意旨並未考量中

低收入戶與特殊境遇家庭的衝擊，為彌補這項缺漏，有必要做適度的修正。前述的

個案中，拾獲現金者的行為雖有法律依據，但無視失主經濟狀況，已明顯將法律降

格為獲利工具，有必要檢討。 

(二)綜觀一般拾獲者會送還遺失物的主要考量是道德因素，而非十分之三的拾獲報酬。

也就是說拾獲者十有八九不會要求拾獲報酬，因此有沒有必要將拾獲報酬訂那麼高

？這是可以檢討的。 

(三)再者拾獲報酬對拾獲人而言是不勞而獲，但對遺失人而言卻是財產與所得的損失；

若又碰上遺失人是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無異是一項沈重的負擔。因此在兼

顧提高遺失物反還率之考量下，拾獲報酬應適度調整。 

(四)修法重點：將請求酬勞降低為五分之一。（第八百零五條）；若遺失人為中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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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或特殊境遇家庭列入不得請求之一。（第八百零五條之一） 

參、機關代表法務部常務次長陳明堂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 貴委員會就併案審查江委員惠貞等 17 人及廖委員正井等 18 人分別擬具

「民法第八百零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吳委員育昇等 22 人擬具「民法第八百零五條之一條文

修正草案」、蔣委員乃辛等 20 人擬具「民法第八百零五條及第八百零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案，代表本部列席報告，並備質詢，深感榮幸。對於各位委員為減少關於拾得遺失物的法

律紛爭及相關社會問題，提出修正草案，本部至為感佩，謹提供意見如下，敬請指教。 

一、關於民法第 805 條、第 805 條之 1 之立法意旨 

(一)民法第 805 條： 

本條立法意旨，在於拾得人拾得遺失物不昧於己，經揭示招領或報告警署或自

治機關，其顧念公益，洵堪嘉許，所有人既獲受領之利益，自應有相當之報酬。98

年修正前規定拾得人對於所有人，得請求其物價值十分之三之報酬，以免無益之爭

論。上開規定雖定為其物價值十分之三，惟解釋上以具有客觀標準之財產上價值十

分之三為上限，如請求十分之三以下，自無不可。嗣為期明確，98 年修正明定為不

得超過其物財產上十分之三，較富彈性，俾資適用。又物有不具財產上價值，但對

有受領權之人重要者，如學歷證書或其他證明公私法上權利之證明文件等，為獎勵

拾物不昧之精神，亦承認拾得人有報酬請求權，惟其報酬之多寡，難作具體規定，

故以「相當」表示之，實務上可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自得依法定程序

訴請法院解決。另為確保費用之支出者或拾得人之費用償還或報酬請求權，爰增訂

第 805 條第 4 項留置權規定。 

(二)民法第 805 條之 1 

98 年增訂民法本條理由略以：拾得人之報酬乃其招領、報告、保管等義務之酬

勞，惟遺失物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供公眾往來之交通設備內，由其管理人或受僱

人拾得遺失物者，其管理人或受僱人本有招領及保管之義務，自不宜有報酬請求權

。又拾得人之報酬，不獨為處理遺失物事務之報酬，亦為拾物不昧之榮譽給付，故

拾得人如違反通知、報告或交存義務或經查詢仍隱匿其拾得之事實，即喪失報酬請

求權，始為公允，爰仿德國民法第 978 條、第 971 條立法例，增訂本條。 

二、法務部謹就 大院委員提案提供意見如下： 

(一)江委員惠貞等 17 人擬具「民法第八百零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1.草案第 2 項明定報酬請求上限「至多」為十分之三 

本次江委員惠貞等 17 人等所提案修正版本第 2 項但書規定：「但『至多』不

得超過其物財產上價值十分之三；…」將報酬請求權之上限明文規定為遺失物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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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價值十分之三，不但符合前揭立法物權編獎勵拾物不昧之立法原則，與現行條文

之原意相同且可藉由明文之規定，避免爭議，本部敬表贊同。 

2.草案第 2 項增訂報酬請求權審酌因素 

委員所提本條修正草案之立法說明，將遺失物報求請求權數額之計算標準，包

括遺失人之過失程度、拾得人對遺失物的管理方式，甚至是當事人之社會地位及資

力等一切情事。本部亦深表感佩。惟考量實務上，拾得遺失物之個案中，除上開所

列情形外，包括拾得遺失物之時空、遺失物種類、價值與對於遺失人之重要性等其

他主、客觀情事，未臻相同。為免掛漏，本部前於 100 年 11 月 16 日邀請學者專家

及司法院代表研商「民法物權編遺失物報酬請求權及其留置相關規定會議」獲得結

論，爰建議委員是否可以考量賦予當事人得請求法院介入，另增訂一項略以：「如

有受領權人給付遺失物報酬之數額，有顯失公平者，賦予法院斟酌個案情事，得減

輕或免除其報酬。」如此於實務處理個案時，可以更具彈性，以兼顧各方利益及公

平性。 

3.草案第 4 項 

遺失物之拾得人與遺失物通知、招領及保管費用之支出者，未必係同一人，草

案第 4 項將產生費用之支出者、拾得人究係先後，或同時等如何主張留置權之疑義

，爰建議維持本條第 4 項現行條文。 

4.草案第 5 項 

按留置權以占有動產為成立要件之一，遺失物報酬請求權上限已於第 2 項明文

定為物之價值的十分之三，則在遺失物為不可分之物（例如拾獲寵物）就該物之十

分之三以內行使留置權，將有事實上困難。另但書所稱遺失人有緊急情事者，究係

何指，不甚明確，建議不予增訂。 

(二)廖委員正井等 18 人擬具「民法第八百零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1.草案第 2 項 

遺失物拾得本身具有無因管理之性質，拾得遺失物後，本法課予拾得人有為通

知、招領（交存）及保管之義務，本法對遺失物報酬請求權，乃基於法律之規定所

為之獎勵，上開義務與報酬請求並無對價關係，第 2 項規定以遺失物經拾得人或招

領人將拾得物交存於警察或自治機關作為報酬請求權之發生要件，倘拾得人逕為通

知或送還失主，按此情形更應予獎勵，反無報酬請求權，有失衡平。又遺失物之性

質與情況不一，若有難以運送保管，例如物品貴重、過巨、拾得地點交通不便或易

於腐壞毀損等情，致無法交存於警察或自治機關時，亦不得請求報酬，是否妥適，

容待斟酌。 

關於遺失物不具有財產上價值者，並非完全不具價值，而係客觀價值甚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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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遺失人之主觀價值難以估計，如立法採原則上不得行使報酬請求權，將不利於

遺失物之受領人，且同為遺失物拾得人，僅因遺失物是否具有財產上價值而異其報

酬請求權之有無，似不符公平原則。又同項所列「特殊情形」所指為何不明，立法

理由亦未有例示，恐生爭議。 

2.草案第 3 項 

按留置權依民法第 928 條規定，以「債權人」占有留置物為必要，草案第 3 項

規定遺失物拾得人將遺失物交存於警察或自治機關時，即喪失占有，如何留置？又

警察或自治機關非拾得人，即非報酬之請求權人，何以有留置權？是以，本項規定

，究係由何人主張留置權甚有疑義。 

3.草案第 4 項 

第 4 項後段「前項報酬協議不成者，準用之。」惟如協議不成時，報酬請求權

即行消滅；則當事人協議成立之機會甚渺，恐難達成本條立法規範之美意。 

(三)吳委員育昇等 22 人擬具「民法第八百零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關於報酬請求權之排除，增列第 3 款以受領人之資格與條件作為排除所考慮之

因素，有受領權人之資力與經濟地位，特殊境遇家庭者、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依法接受急難救助或災害救助者，雖屬重要，但個案中倘遺失物對於遺失人具有高

度重要性時，例如：行銷業務人員手機中的客戶通信錄、留言，可攜式電腦中之檔

案資料，開會在即的股東會委託書與記名股票……等，如任由拾得人主張報酬並留

置，恐非妥當。是以，如具體個案中為避免民眾因拾得人主張報酬請求權及留置權

，而造成生活困頓無依，建議於第 805 條增訂，有受領權人給付報酬顯失公平者，

由法院衡酌各種事實因素後得減免報酬，較為彈性周全，避免掛漏。 

(四)蔣委員乃辛等 20 人擬具「民法第八百零五條及第八百零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1.草案第 805 條第 2 項 

關於遺失物報酬請求權之數額，各國立法例規定不一，究應以若干為當，前開

各委員提案版本未臻相同（江委員惠貞版本維持至多十分之三；廖委員正井版本修

正為十分之一；蔣委員乃辛版本修正為五分之一），有待社會共識的凝聚，本部建

議維持現行規定以遺失物財產上價值十分之三為上限，如多數委員有共識應予調降

，尊重委員協商結論。 

2.草案第 805 條之 1 

關於報酬請求權之排除，增列第 3 款，本部意見已如前述（由法院就具體個案

斟酌減免），請參閱吳委員育昇提案版本所述。 

三、小結： 

民法物權編乃攸關人民權利義務之基本大法，為使關於遺失物報酬請求權、留置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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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限制等規定能兼顧我國社會傳統固有拾金不昧美德及物盡其用原則，本次會議審查

委員所提案修正草案版本，本部意見建請委員卓酌，俾使本法規定更符合社會大眾一般

的法律感情及期待。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後旋進行質詢及大體討論，並進入逐條審查；咸認民法第八百零五條立法

意旨，在於拾得人拾得遺失物不昧於己，經揭示招領或報告警署或自治機關，其顧念公益，

洵堪嘉許，所有人既獲受領之利益，自應有相當之報酬。但拾得人對於所有人，得請求其物

價值十分之三之報酬過高，故調降為十分之一，並考量社會弱勢族群及有其他急迫情事者，

排除其請求報酬之規定。爰經協商達成共識，茲將審查決議列述如下： 

一、草案第八百零五條，修正如下： 

第八百零五條  遺失物自通知或最後招領之日起六個月內，有受領權之人認領時，拾

得人、招領人、警察或自治機關，於通知、招領及保管之費用受償後，應

將其物返還之。 

有受領權之人認領遺失物時，拾得人得請求報酬。但不得超過其物財產

上價值十分之一；其不具有財產上價值者，拾得人亦得請求相當之報酬。 

有受領權人依前項規定給付報酬顯失公平者，得請求法院減少或免除其

報酬。 

第二項報酬請求權，因六個月間不行使而消滅。 

第一項費用之支出者或得請求報酬之拾得人，在其費用或報酬未受清償

前，就該遺失物有留置權；其權利人有數人時，遺失物占有人視為為全體權

利人占有。 

二、草案第八百零五條之一，修正如下： 

第八百零五條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請求前條第二項之報酬： 

一、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供公眾往來之交通設備內，由其管理人

或受僱人拾得遺失物。 

二、拾得人未於七日內通知、報告或交存拾得物，或經查詢仍隱匿

其拾得遺失物之事實。 

三、有受領權之人為特殊境遇家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依法

接受急難救助、災害救助，或有其他急迫情事者。 

伍、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時，由廖召集委員正井說明。 

二、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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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委 員 江 惠 貞 等 1 7 人 擬 具 「 民 法 第 八 百 零 五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案
委 員 廖 正 井 等 1 8 人 擬 具 「 民 法 第 八 百 零 五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案
委員吳育昇等 2 2 人擬具「民法第八百零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委員蔣乃辛等20人擬具「民法第八百零五條及第八百零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江惠貞等 17
人 提 案

委員廖正井等 18
人 提 案

委員吳育昇等 22
人 提 案

委員蔣乃辛等 20
人 提 案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 八 百 零 五 條

遺失物自通知

或最後招領之

日起六個月內

，有受領權之

人認領時，拾

得人、招領人

、警察或自治

機關，於通知

、招領及保管

之費用受償後

，應將其物返

還之。 
有 受 領 權

之人認領遺失

物時，拾得人

得請求報酬。

但不得超過其

第 八 百 零 五 條

遺失物自通知

或最後招領之

日起六個月內

，有受領權之

人認領時，拾

得人、招領人

、警察或自治

機關，於通知

、招領及保管

之費用受償後

，應將其物返

還之。 
有 受 領 權

之人認領遺失

物時，拾得人

得請求報酬，

其報酬必須審

酌一切情事訂

第 八 百 零 五 條

遺失物自通知

或最後招領之

日起六個月內

，有受領權之

人認領時，拾

得人、招領人

、警察或自治

機關，於通知

、招領及保管

之費用受償後

，應將其物返

還之。 
遺 失 物 經

拾得人或招領

人依前條將拾

得物交存於警

察或自治機關

者，有受領權

 第 八 百 零 五 條

遺失物自通知

或最後招領之

日起六個月內

，有受領權之

人認領時，拾

得人、招領人

、警察或自治

機關，於通知

、招領及保管

之費用受償後

，應將其物返

還之。 
有 受 領 權

之人認領遺失

物時，拾得人

得請求報酬。

但不得超過其

物財產上價值

第 八 百 零 五 條

遺失物自通知

或最後招領之

日起六個月內

，有受領權之

人認領時，拾

得人、招領人

、警察或自治

機關，於通知

、招領及保管

之費用受償後

，應將其物返

還之。 
有 受 領 權

之人認領遺失

物時，拾得人

得請求報酬。

但不得超過其

物財產上價值

委員江惠貞等 17

人提案： 
為確保法律是解

決紛爭，而非帶

給當事人困擾，

明訂報酬數額之

計算標準，包括

遺失人之過失程

度、拾得人對遺

失物的管理方式

，甚至是當事人

之社會地位及資

力等一切情事，

皆為審查標準。 
本國人在社會的

情感上，拾得遺

失物本應無償歸

還，但有鑑於拾

得人管理遺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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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財產上價值

十分之一；其

不具有財產上

價值者，拾得

人亦得請求相

當之報酬。 
有 受 領 權

人依前項規定

給付報酬顯失

公平者，得請

求法院減少或

免除其報酬。 
第 二 項 報

酬請求權，因

六個月間不行

使而消滅。 
第 一 項 費

用之支出者或

得請求報酬之

拾得人，在其

費用或報酬未

受清償前，就

該遺失物有留

置權；其權利

人有數人時，

遺失物占有人

視為為全體權

利人占有。 

其數額。但至

多不得超過其

物財產上價值

十分之三；其

不具有財產上

價值者，拾得

人亦得請求相

當之報酬。 
前 項 報 酬

請求權，因六

個月間不行使

而消滅。 
第 一 項 費

用之支出者之

拾得人，在其

費用或未受清

償前，就該遺

失物有留置權

；其權利人有

數人時，遺失

物占有人視為

為全體權利人

占有。 
得 請 求 報

酬之拾得人，

僅得就受報酬

之範圍，行使

留置權。但遺

之人認領遺失

物時，拾得人

得請求報酬。

但不得超過其

物財產上價值

十分之一；其

不具有財產上

價值者，除特

殊情形外，拾

得人不得請求

報酬。 
第 一 項 費

用之支出者在

其費用未受清

償前，就該遺

失物有留置權

；得請求報酬

之拾得人，在

其報酬未達成

協議前，交存

之警察或自治

機關就該遺失

物有留置權。 
第 二 項 報

酬請求權，因

六個月間不行

使而消滅。前

項報酬協議不

五分之一；其

不具有財產上

價值者，拾得

人亦得請求相

當之報酬。 
前 項 報 酬

請求權，因六

個月間不行使

而消滅。 
第 一 項 費

用之支出者或

得請求報酬之

拾得人，在其

費用或報酬未

受清償前，就

該遺失物有留

置權；其權利

人有數人時，

遺失物占有人

視為為全體權

利人占有。 

十分之三；其

不具有財產上

價值者，拾得

人亦得請求相

當之報酬。 
前 項 報 酬

請求權，因六

個月間不行使

而消滅。 
第 一 項 費

用之支出者或

得請求報酬之

拾得人，在其

費用或報酬未

受清償前，就

該遺失物有留

置權；其權利

人有數人時，

遺失物占有人

視為為全體權

利人占有。 

所付出的勞力，

及附帶獎勵性質

，給予拾得人有

歸還之誘因，但

並非唯一的目的

。修正中，也明

定僅能留置報酬

範圍之數額但有

緊急情況者，則

不能留置，以免

遺失人遭受更大

之損害。 
綜上所述，若拾

得人拾得後，並

未付出管理之辛

勞，拾得人自無

理請求報酬，本

法期待是拾得人

在拾得後，在交

由所有人、有受

領權之人、警察

或自治機關之前

，善盡管理之職

，並非給予有心

人士利用，方符

公平正義。 
委員廖正井等 18

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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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人有緊急情

事者，不在此

限。 

成者，準用之

。 
一、第一項未修

訂。 
二、第二項，基

於拾得他人遺

失物，原即應

「物歸原主」

，第一項已訂

定補償相關費

用後，「應」

將其物返還之

，故拾得人請

求報酬應屬例

外，宜由第三

人見證採嚴謹

確認程序，以

杜爭議，爰明

定「將拾得物

交存於警察或

自治機關者」

始得請求報酬

，因係無端得

利，恐減損遺

失物者使用財

產之權益，將

報酬請求上限

降低為價值十

分之一。另明

定，其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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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上價值者

，除特殊情形

外，拾得人不

得請求報酬。 
三、原第三項調

整為第四項，

原第四項配合

第二項明定報

酬請求未達成

協議前，遺失

物留置於交存

之警察或自治

機關。 
四、原第二項移

列第四項，另

配合第三項明

定報酬協議不

成者，準用六

個月間不行使

而消滅之規定

。 
委員蔣乃辛等 20

人提案： 
一、民法第八百

零五條對遺失

物請求報酬的

規定，當初立

法意旨就是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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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拾獲者將遺

失物交還失主

，以讓失主更

有機會找回失

物為出發點；

但綜觀一般拾

獲者送還遺失

物的主要考量

是道德因素，

而非十分之三

的拾獲報酬。

也就是說拾獲

者十有八九不

會要求拾獲報

酬，因此有沒

有必要將拾獲

報酬訂那麼高

？這是可以檢

討的。 
二、再者拾獲報

酬對拾獲人而

言是不勞而獲

，但對遺失人

而言卻是財產

與所得的損失

，而這些錢財

卻是辛苦賺來

的；若又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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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失人是中低

收入戶或特殊

境遇家庭，無

異是另一項沈

重的負擔。因

此再兼顧提高

遺失物反還率

之考量下，拾

獲報酬應適度

調整。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現行規定拾

得人得向遺失

人索取之三成

報酬之規定偏

高，爰將第二

項規定請求報

酬上限十分之

三修正為十分

之一。 
三、為符合公平

原則，若有受

領權人依規定

給付報酬顯失

公平者，得請

求法院減少或

免除報酬，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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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第三項文

字。 
四、原第三項改

為第四項，並

將句首之「前

項」修正為「

第二項」。 
五、原第四項改

列為第五項。 

（修正通過） 
第八百零五條之

一 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

得請求前條第

二項之報酬： 
一、在公眾得

出入之場所

或供公眾往

來之交通設

備內，由其

管理人或受

僱人拾得遺

失物。 
二、拾得人未

於七日內通

知、報告或

交存拾得物

，或經查詢

  第八百零五條之

一 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

得請求前條第

二項之報酬： 
一、在公眾得

出入之場所

或供公眾往

來之交通設

備內，由其

管理人或受

僱人拾得遺

失物。 
二、拾得人違

反通知、報

告或交存義

務或經查詢

仍隱匿其拾

得之事實。 

第八百零五條之

一 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

得請求前條第

二項之報酬： 
一、在公眾得

出入之場所

或供公眾往

來之交通設

備內，由其

管理人或受

僱人拾得遺

失物。 
二、拾得人違

反通知、報

告或交存義

務或經查詢

仍隱匿其拾

得之事實。 

第八百零五條之

一 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

得請求前條第

二項之報酬： 
一、在公眾得

出入之場所

或供公眾往

來之交通設

備內，由其

管理人或受

僱人拾得遺

失物。 
二、拾得人違

反通知、報

告或交存義

務或經查詢

仍隱匿其拾

得之事實。 

委員吳育昇等 22

人提案： 
新增本條第一項

第三款「有受領

權之人為特殊境

遇家庭者、低收

入戶、中低收入

戶、依法接受急

難救助或災害救

助者。」，以避

免社會救助法所

稱對象與特殊境

遇家庭等弱勢民

眾，因拾得人主

張報酬請求權及

留置權，而造成

生活困頓無依。 
委員蔣乃辛等 20

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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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隱匿其拾

得遺失物之

事實。 
三、有受領權

之人為特殊

境遇家庭、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依法接受

急難救助、

災害救助，

或有其他急

迫情事者。 

三、有受領權

之人為特殊

境遇家庭者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

戶、依法接

受急難救助

或災害救助

者。 

三、有受領權

之人為政府

認定之中低

收入戶，或

特殊境遇家

庭者。 

一、民法第八百

零五條對遺失

物請求報酬的

規定，當初立

法意旨就是鼓

勵拾獲者將遺

失物交還失主

，以讓失主更

有機會找回失

物為出發點；

但當初的立法

意旨並未考量

中低收入戶與

特殊境遇家庭

的衝擊，為彌

補這項缺漏，

有必要做適度

的修正。 
二、前述的個案

中，拾獲現金

者的行為雖有

法律依據，但

無視失主經濟

狀況，已明顯

將法律降格為

獲利工具，有

必做適度的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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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為規範拾得

人請求報酬之

限制條件，爰

將第二款修正

為「拾得人未

於七日內通知

、報告或交存

拾得物，或經

查詢仍隱匿其

拾得遺失物之

事實。」以作

更明確之規定

。 
三、為避免社會

救助法所稱對

象及特殊境遇

家庭等弱勢民

眾，因拾得人

主張報酬請求

權及留置權，

而造成生活之

困境，爰增訂

第三款，以限

制拾得人之請

求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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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廖召集委員正井補充說明。（不在場）廖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逐

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八百零五條。 

民法第八百零五條及第八百零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八百零五條  遺失物自通知或最後招領之日起六個月內，有受領權之人認領時，拾得人、招領

人、警察或自治機關，於通知、招領及保管之費用受償後，應將其物返還之。 

有受領權之人認領遺失物時，拾得人得請求報酬。但不得超過其物財產上價值

十分之一；其不具有財產上價值者，拾得人亦得請求相當之報酬。 

有受領權人依前項規定給付報酬顯失公平者，得請求法院減少或免除其報酬。 

第二項報酬請求權，因六個月間不行使而消滅。 

第一項費用之支出者或得請求報酬之拾得人，在其費用或報酬未受清償前，就

該遺失物有留置權；其權利人有數人時，遺失物占有人視為為全體權利人占有。 

主席：第八百零五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八百零五條之一。 

第八百零五條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請求前條第二項之報酬： 

一、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供公眾往來之交通設備內，由其管理人或受僱人

拾得遺失物。 

二、拾得人未於七日內通知、報告或交存拾得物，或經查詢仍隱匿其拾得遺

失物之事實。 

三、有受領權之人為特殊境遇家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依法接受急難

救助、災害救助，或有其他急迫情事者。 

主席：第八百零五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民法第八百零五條及第八百零五條之一條文（三讀） 

一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一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民法第八百零五條及第八百零五條之一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

？（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九案。 

九、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懲治走私條例第四

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6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


